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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外）語授課實施辦法」及為促進本校教育

國際化，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及國際視野，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強化本校

英語學習環境，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語授課補助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係指本校專任教師(含客座、專案教師)使用英文教授經課
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課程，且課程內容、教材、研討等皆以英語進行。 

三、全英語授課相關原則說明： 
(一) 著重於語言學習而非專業學科內容之英文課程不應列為全英語課程。 
(二) 課程大綱、教學教材、課程內容的傳遞、學習成果展示與評量（如口
頭陳述、作業）均應以英語為之。 

(三) 不得採用全部由學生報告之上課方式。 
四、不適用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及課程： 

(一) 教師評鑑未通過或該門課程前次教學評量未達 3.5者。 
(二) 英語語言學習類、實驗、實習、論文指導、系列演講、共同課程-服務
學習、個別指導等課程。 

五、申請方式： 
申請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教師依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

心）每年公告之時間填具申請表並附英語授課教學綱要、前次課程教學評

量（如為新開課程則免附），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連同會議紀

錄送至教發中心備查。 
六、補助項目： 

(一) 課程教材補助： 
本校專任教師依「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外）語授課實施辦法」開

設專業領域課程以全英語授課者，教師得申請課程教材補助並檢據核

銷。補助金額視當年度經費預算酌予調整，每門至多補助新臺幣

10,000元。同一門課程不得重複支領，唯內容更新 30%以上者，仍可
繳交新舊內容對照表申請補助。 

(二) 教學助理補助： 
本校專任教師依「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外）語授課實施辦法」開

設全英語課程者，每一課程補助教學助理 1名，每一位教師至多二門
課程，且名額不列計在所屬教學單位之教學助理補助名額。 

(三) 全英語授課之研習費用補助： 
本校專任教師參加劍橋或牛津 EMI培訓課程（或等同之培訓課程），
於其規定時限內完成培訓者全額補助課程費用。 



(四) 開課單位業務費補助： 
為鼓勵各教學單位協助師生參與全英語授課課程，補助開課單位教育

部相關計畫業務費每門 5,000元，執行期限以年度為主(1月 1日至 112
月 31日止)，惟經費支用目的須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若課程於核定補助後未能依原訂計畫以英語授課，或因故取消開課，需立

即告知教發中心並不予發放補助。 
七、成果報告： 

(一) 獲補助項目為課程教材補助者需於每學期成績遞送截止日後二週內繳
交成果報告(含活動紀錄)。 

(二) 獲補助項目為教學助理者依本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助理設置及
申請補助要點」辦理。 

(三) 獲補助項目為全英語授課之研習費用補助者需於研習結束後二周內繳
交成果報告(含活動紀錄)。 

獲補助單位(者)有義務參與本校所舉辦之相關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等
活動。 

八、審查方式： 
設置委員六至八人，由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

由校長圈選教師代表四至六人。開會時由教務長擔任主席，必要時得邀請

申請單位代表列席說明。各項審查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若補助專

案另有規定者（如教學助理及教師社群）則依其規定辦理審查。 
九、經費來源： 
本要點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相關計畫補助經費，得視當年度預算規劃公開徵

選補助案件及補助金額額度。 
十、核銷原則： 

(一) 須於當年度經費結報日前檢具相關憑證完成經費核銷作業。 
(二) 經費編列與核銷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